	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建自用住宅申請表
	收件編號：

	*申  請  人  填  寫  欄  (  請  詳  實  填  寫  )
	*申 請 人
姓    名
	
	*簽  章
	
	申請
日期
	 年   月   目

	
	*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*出 生 年 月 日
	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
	*自用住宅地址
	高雄市

      區       里       路街       巷     弄       號之     樓之  
	*電 話
	私：

公：

	
	＊申   請   類   別
	申 請 資 格
	修  建  項  目
	檢  附  證  件
	申請補助金額

	
	
	□整建自用住宅

　（有證明文件）

□1因災害毀損須重新整建者。
□2原房屋陳舊，擬拆除重建者。
	
	□1申請表
□2一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
□3切結書
□4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影本
□5需整建之照片
□6持有證明文件

□7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

□8整建工程預算表
	新台幣       萬元

(每戶最高為十二萬元整)


	
	
	*□修建自用住宅
	*□1
*□2
*□3
(自行填寫，最多協助修建
三項為準)
	□1申請表
□2一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
□3切結書
□4土地、建物登記簿謄本
□5需修建之照片
□6整修工程預算表
	新台幣       萬元

(依修建項目每項補助二萬元整)


	審
理
機
關
填
寫
欄
	
市
政
府
複
審
結
果
	
	１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，且為房屋所有權人。

	
	
	
	２屋齡超過十年以上。或因災害毀損需重新整修建且附有證明文件者。

	
	
	
	３住宅基地之地目為「建」，房屋主要登記用途為「住宅」或含住宅字樣。

	
	
	
	４申請應附文件是否檢齊並依規定填妥及切結。

	
	
	
	５經勘查確需整、修建。

	
	
	
	１符合規定
	
	２不合規定退回

	
	
	里幹事
	
	主任秘書
	

	
	
	承辦人
	
	區長
	

	
	
	課長
	
	
	

	
	
	1.核定修繕額度新台幣           元
	
	２不合規定退回

	
	
	審 核 意 見
	核章欄
	主任秘書
	

	
	
	
	承 辦 員
	
	
	

	
	
	
	組   長
	
	
	

	
	
	
	主任秘書
	
	
	

	
	
	
	副主任委員
	
	
	

	
	
	
	主任委員
	
	
	




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建自用住宅及設備照片黏貼表

	修建項目
	施工前照片

	*
	照片黏貼處

	*
	照片黏貼處

	*
	照片黏貼處


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建自用住宅及設備照片黏貼表

	修建項目
	施工中照片

	
	照片黏貼處

	
	照片黏貼處

	
	照片黏貼處


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建自用住宅及設備照片黏貼表

	修建項目
	施工後照片

	
	照片黏貼處

	
	照片黏貼處

	
	照片黏貼處


付款機關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　　中華民國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款　別
	      年高雄市原住民自用住宅修繕補助

	*姓名
	

	金額
	新台幣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

	上列款項業經全數領訖　　收據

*領款人簽章：黃秀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電話：07-8125706  0917191128
*住址：高雄市前鎮區鎮海路42號6樓之3
*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*金融機構：         銀行　 　   　分行／　　　　　　　郵局

*金融機構帳號：


『 存 摺 影 本 』請 沿 虛 線 黏 貼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切     結    書（整修整建自用宅補助用）

              *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茲依照「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建自用住宅及設備作業要點」規定申請整、修建住宅，完全符合補助作業要點中下列各款之規定：
一、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，房屋為自用住宅且屋齡超過十年者，或因災害毀損需重新整修建者。

二、修建及設備補助項目，十年內未重複提出申請。

三、整修之住宅非屬違章建築或位於禁建地區、洩洪地區、公共設施預定地、保留徵收地、行政命令限制建築地區或牴觸都市計畫法等相關規定。

四、接獲核准通知後一年內完成整建自用住宅，三個月內完成修建自用住宅及設備。

       前項所定期限屆滿前，如有正當理由，得申請展延一次。

以上切結如有不實而違反前項情事者，同意於接到通知之日起兩個月內一次繳還補助金額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
此  致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

*具　結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*身分證字號：

*戶籍地址：

*通訊地址：

*連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　　  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建住宅施工前勘查報告
勘查員： (請蓋職章)
訪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申請人
	
	
	
	
	

	勘查

日期
	年  月  日
	簽名
	(申請人)

	勘

查

情

形
	1. 申請修建項目：

2.實際勘察紀錄


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建住宅施工後勘查報告
勘查員： (請蓋職章)
訪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申請人
	
	
	
	
	

	勘查

日期
	年  月  日
	簽名
	(申請人)

	勘

查

情

形
	2. 申請修建項目：

2.實際勘察紀錄


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整修住宅補助施工結算明細表

	序號
	品             名
	數  量
	單  價
	金  額
	備  註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合            計
	　
	　
	　
	　


	申請人
	勘驗人
	主辦人
	主辦課長
	鄉(鎮市區)長

	
	
	
	
	


憑  證  黏  貼  處

	憑證１

	憑證２

	憑證３

	憑證４

	憑證５

	


＜此為範例＞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整修建住宅施工前勘查報告
勘查員：

訪查日期：112年5月20日

	申請人
	
	電話
	0
	住址
	

	勘查

日期
	112年5月20日
	簽名
	

	勘

查

情

形
	1.申請修建項目：

（1） 屋牆翻修。
（2） 衛浴設備改善。
（3） 廚房設備。
3. 經現場勘查 府，亟待修繕項目情形如下：

（1） 屋牆翻修：客廳內屋牆，因房屋老舊，容易潮濕、剝落，須重新粉刷。

（2） 衛浴設備改善：洗手檯老舊，搖搖欲墜，水管阻塞，欲拆除舊浴缸。
（3） 廚房設備：舊式流理台因長年使用損壞不堪，欲拆除換新。


*施工後勘查紀錄格式相同

 簽名欄係由申請人或年滿20歲之家屬簽(家屬要寫”代”)

區公所初審內容





* 星號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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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 華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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